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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對於非歐盟國家之國際人士核發之簽證類別共分五種類

型，分別為： 

1. 第一級（Tier 1）工作簽證：適用於勞工具英國所需專業技能

者，又細分四類：第一類為總類：高技能之工作者，年薪需達

25 萬英鎊以上（如醫師或律師）；第二類為學生：具英國立案

大學學士學位以上學歷之外國學生；第三類為投資者；第四類

為企業家。第一、三、四類為三年一簽，得延簽兩年，第二類

為兩年一簽。 

2.  第二級（Tier 2）工作簽證：適用於技術型勞工持有雇主之

聘書者。 

3.  第三級（Tier 3）工作簽證：適用於暫時性、低技術技能之

勞工。 

4.  第四級（Tier 4）學生簽證：適用於學生。 

5.  第五級（Tier 5）暫時性工作簽證或青年工作簽證：適用於青

年旅遊打工、青年或成年人之文化交流、運動交流（如奧運）或

音樂會表演等。 

 

其中，對於留學英國之學生有切身關係者，分別為第四級（Tier 

4）學生簽證與第一級工作簽證第二類學生學成後工作簽證

（Post-Study Work Visa，簡稱 PSW 即外國學生於取得英國大學以上

之學歷後可停留英國就業兩年之簽證），和第二級工作簽證。就此三

項簽證，英國政府宣佈未來將有以下重大變革： 

 

一、新申請第四級學生簽證方面 

 

1.  校方：提昇教育機構的教學品質。 

1)  英國教育機構必須於 2012 年 4 月前通過驗證，成為可被高

度信賴之保證人(Highly Trusted Sponsor) 後，始得從主

管機關取得認證代號，核發入學通知予學生申請第四級學生

簽證。 

2)  屆時沒有通過驗證之教育機構者，將成為末代保證人，除不

能招收新學生或擔任新學生的保證人外，該教育機構之執照



 

 

亦將於 2012 年 4 月後失效。在過度期間內（2011 年 3 月至

2012 年 3 月）尚未參加驗證且將來有可能遭淘汰的的教育機

構，目前僅能限額招收學生。 

3)  2012 年年底英國所有教育機構將納入出入境管理局屆時成

立之主管機關進行監管與查核。 

 

近日於本月 11 月 2 日出入境管理局另外補充說明，未來將有超

過 450 間教育機構因為無法達到擔任國際學生保證人之標準，而

喪失招收總額近一萬一千名國際學生。由於新規定標準的拉高，

英國目前有近 400 所大專院校因沒有能力加入新驗證系統的評

定，而喪失招收國際學生之資格。 

 

2. 申請方： 

1)  英語考試成績標準提高 

(1) 入境英國就讀大學課程以上的學生，英語程度必須在聽

說讀寫方面均達到 B2 程度以上，而非以往之 B1 程度

（註：B2 程度約等同雅愛思成績 IELTS 聽說讀寫成績均

達 5.5，而不再是過去的 4.0）。 

(2) 入境英國就讀語言學校或過渡課程的學生維持 B1 程度

的要求。 

(3) 海關得於發現入境學生在無翻譯陪同之下而無法自行

說英語時，拒絕該學生之入境，理由是此類學生顯然沒

有符合前開基本英語能力之要求。 

(4) 英語檢定考試成績除傳統的劍橋英語（Cambridge 

English Test）和愛思(IELTS)成績以外，另外並承認托

福電子考試成績（TOEFL iBT）與帕爾森(Pearson Test for 

English Academic)檢定機構所舉辦之英語考試成績。 

2) 財力證明真實性要求 

(1) 申請人需簽署其所提示之存款或財力證明為真實無偽

之聲明，出入境管理局得於發現造假情事時依詐欺罪嫌

拒發簽證。 

(2) 公佈多達 2000 多間拒絕受理之銀行名單，如財力證明

係由名單上之銀行或財務機構所開立者，一律拒絕核發

簽證。 

(3) 出入境管理局針對低風險申請人進入可被高度信賴之

教育機構，進行流程的簡化，大體上來說除了要求提示



 

 

入學通知和護照以外，其他文件可免則免。用意在於賞

罰分明，以建立教育機構和申請人間自主負責之機制。 

 

3)  學生就學中之要求 

(1) 就讀大學的學生得兼職一週 20 小時，分配工作及就學

比例應各半 50:50;就讀進修教育學院的學生得兼職一週

10 小時。但其他類型的學生（如讀語言學校）則無工作

權，其讀書與工作之分配比率應為 66:33。 

(2) 除博碩士班學生（即 NQF7 級以上）就讀課程超過 12 個

月者，或政府資助之公費生，得攜帶家屬入境外，自今

年 3 月起，其他課程之學生均不得攜帶家屬入境。 

(3) 前揭入境之家屬得在英國就業。 

 

4)  課程結束後的延簽 

(1) 將來會就學生使用學生簽證留滯英國的時間作最高上

限 3 年之限制（如為層級較低的課程如 NQF3-5 級時）以

及最高上限 5 年之限制（如為層級較高的課程如 NQF6-7

級時）。目前對於延簽尚未設最高年限的限制。 

(2) 就讀博士班學生者，或特殊專門課程需 5年以上者（如

醫學系或建築系等）不受上開之限制。 

(3) 學校應保證其所開設之課程不會使學生從層次較低的

課程轉為層次較高的課程而藉此機會延簽。 

 

二、學成後工作簽證（PSW）方面 

1. 學成後工作簽證（PSW）將於 2012 年 4 月後取消，確切取消日

期留待出入境管理局進一步確定。 

2. 過渡期間（2011 年 7 月 19 日以後申請者至取消前）申請 PSW

者，以拒簽為原則，例外為同意，即使符合申請規定送件，也

未必一定簽准。 

3. PSW 申請人在等待期間如有出境旅遊之情事者，則出入境管理

局會依據移民法第 34 J 項視同申請人撤回申請。 

4. 自2011年7月19日起如申請人為國家資助之公費生或受其他

國際學生交流獎助基金會補助之學生（以下總稱「受獎助學

生」），受獎助學生需另行出具該獎助單位所開立之「無條件同

意申請人繼續留在英國，或無條件同意申請人重新入境英國」

同意書。該同意書需為正本，具正式官方抬頭或書寫於獎助機



 

 

關專用信紙，經合法授權單位開立而成。如主管機關或獎助單

位未給予「無條件同意」，或僅給予「有期間限制之停留者」，

則出入境管理局有正當理由拒絕該受獎助學生之申請。 

5. 受獎助學生之資格認定，以受獎助學生 1) 以第四級學生簽證

身份，或 2)學生身份，或 3) 學生護士，或 4) 重考生，或 5)

博碩士論文撰寫階段，或醫學院或牙醫系博碩士生等身份，自

申請日回溯 12 個月內接受政府或交流基金會補助者均是。 

6. PSW 只核發予申請人一次，最高期限為兩年，且不得續簽。 

 

三、第二級工作簽證方面 

過去在英國取得大學以上學位者，可依循第一級學成後工作簽證

（PSW）途徑取得工作簽證兩年，如今出入境管理局建議學生： 

1. 在英國取得碩士（PGCE）以上學位者，應改循第二級(Tier 2)

工作簽證管道取得停留英國之權利。從第四級學生簽證轉第二

級工作簽證無核准名額之上限。 

2. 循上開管道轉換學生簽為工作簽者，申請人必須在學生簽證到

期前仍在英國境內時申請之，且需附雇主聘用同意書。 

3. 自 2011 年 10 月 1 日起如申請人為受獎助學生，則需另行出具

獎助單位所開立之「無條件同意申請人繼續留在英國，或無條

件同意申請人重新入境英國」同意書。該同意書需為正本，具

正式官方抬頭或書寫於獎助機關專用信紙，經合法授權單位開

立而成。如主管機關或獎助單位未給予「無條件同意」，或僅

給予「有期間限制之停留者」，則出入境管理局有正當理由拒

絕該受獎助學生之申請。 

4. 受獎助學生之資格認定，同本文第二項學成後工作簽證（PSW）

方面第 5點。 

5. 學生除不需要符合第二級工作簽證有英國境內勞工市場缺工

的要件(Resident Labour Market Test，即雇主必須要刊登廣

告而招募不到該等技術人才)以外，其他第二級工作簽證的要

求學生均應符合。 

6. 第二級簽證之核發將朝向以有創業能力或有新事業開發能力

的學生留在英國就業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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